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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公告编号：2020-068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法院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医疗”或“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3 日收到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椒江区法院”）送达的通知

书及相关材料，获悉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宝信托”）向椒江区

法院提出对京福华越（台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京福华越”）

强制清算申请，椒江区法院已受理【案号（2020）浙 1002 清申 1 号】。现就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强制清算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 

申请人：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被申请人：京福华越（台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二）本案案情介绍 

2020 年 1 月京福华越执行事务合伙人京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

福资产”）向公司发出了《关于成立京福华越（台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清算小组的通知》的书面通知，因京福华越产业并购基金投资退出期已届满，京

福资产决定成立清算组并进入依法解散清算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清算京福华越（台州）资产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6））。申请人华宝信托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向椒江区法院提出对京福华越的强制清算申请，椒江区法院已受理【案号

（2020）浙 1002 清申 1 号】。椒江区法院决定对本案不召开听证会，而采用书面

方式进行审理。如有异议，应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七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椒江区法

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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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在法定期限内与各合伙人就本次清算事宜进一步商议并尽快形成解

决方案。 

二、该事项对公司产生的影响或风险 

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如京福华越被强制清算后可能对公司产生如下影响或风

险： 

1、京福华越的经营亏损由有限合伙财产弥补，在有限合伙出现亏损时公司

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排在第一顺位按实缴出资额承担亏损。 

2、京福华越清算时，如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中间级有限合伙人累计获得分

配的金额不足京福华越清算时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中间级有限合伙人的全部最

高参考收益及实缴出资额之和时，公司或者指定的第三方应收购优先级有限合伙

人和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持有的全部合伙权益。 

3、若公司在未履行相关收购义务的情形下，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或中间级

有限合伙人有权向任一第三方转让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合伙权益。优先级有限合

伙人和/或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合伙权益全部转让给

第三方且第三方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或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支付的收购价款低

于合伙协议约定的收购价款金额的，则公司或其指定第三方应对该差额部分予以

补足。 

4、若公司未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或中间级有限合伙人

按时足额支付收购价款，应就逾期支付的款项按照每日 0.05%的标准向优先级有

限合伙人和/或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支付违约金。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椒江区法院通知书【案号（2020）浙 1002 清申 1 号】。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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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 


